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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5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六四事件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何俊仁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3年 5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六四事件 ”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

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2013年 5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  
何俊仁議員就  

“六四事件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本會呼籲：毋忘六四事件，平反八九民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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